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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 A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解

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公司股

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

虚假不实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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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截至本说明书签署日，已有26家非流通股股东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并

签署相关文件，合计持有公司非流通股份69,579,774股，占非流通股总数的

70.633%，超过全体非流通股数三分之二，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的要求。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将资本公积金向流通股股

东转增股本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

规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须经相关股东会议批准。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安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有权参加相关股东会

议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全部为有权参加公司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因此

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审议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的临时股东大会和审议股权分

置改革的相关股东会议合并举行，召开此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并将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作为同一事项进行表决，

临时股东大会和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为同一日。 

3、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事项尚须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通过后

方能实施，该方案及事项必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因此存在无法

获得相关股东会议通过的可能。 

4、本公司股东除公司章程规定义务外，还需特别注意，若股东不能参加临

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进行表决，则有效的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决

议对全体股东有效，并不因某位股东不参会、放弃投票或投反对票而对其免除。 

5、按照相关规定，上市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需进行审计，因此，本

公司需在股权分置改革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前取得相关审计

报告，否则本次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将延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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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一、 改革方案要点 

公司以现有流通股本 57,159,009 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方案实施股权

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10股流通股转增 3.7股，相当于每 10股流

通股获送 2.06 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的所有非流通股

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公司第一大股东恒大集团特别承诺： 

1、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 

2、在上述1项所述的三十六个月锁定期之后的十二个月之内，所持股份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减持的价格不低于5.51元（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公告

日至股票减持日期间，若公司发生分红、派息、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增发等

情况，将对此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三、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

安排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详见临时股东

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通知。 

四、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 

1、公司相关股票已于 2006年 7月 3日起停牌，最晚于 7月 24日复牌，7月

15日至 21日为股东沟通时期。 

2、公司将在 7月 22日之前（含当日）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沟通

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相关证券于公告次一交易日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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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公司董事会未能在 7月 22日之前（含当日）公告协商确定的改革方

案，公司将向交易所申请延期披露沟通结果，股票交易持续停牌。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电 话：020—38791075 

传 真：020—38795658 

公司电子信箱：Wandaihong123@sina.com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 



 6

 

摘要正文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为了保持市场稳定发展、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以现

有流通股本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

股东定向转增股本，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以此获取上市流通权。 

1、对价安排的数量和形式 

根据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司以经审计的截止 2006年 3月 31日的财务报

告为基础，以现有流通股本 57,159,009 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方案实施股

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流通股转增 3.7 股，相当于每 10

股流通股获送 2.06 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的所有非流

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2、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若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根据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

册的流通股股东持股数量，将转增股份按比例自动记入流通股股东账户。 

3、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 

执行对价安排前 执行对价安排后 

序号 执行对价安排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恒大集团 41,864,466 26.893 41,864,466 23.677 

2 银都酒店 25,449,550 16.35 25,449,550 14.393 

3 新理益集团 5,602,667 3.599 5,602,667 3.169 

4 上海致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103,713 1.994 3,103,713 1.755 

5 上海方圆娱乐总汇有限公司 3,000,000 1.927 3,000,000 1.697 

6 上海人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800,000 1.156 1,800,000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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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上海景贤投资有限公司 1,320,000 0.848 1,320,000 0.747 

8 海南鹏新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0 0.642 1,000,000 0.566 

9 海南亿祺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0 0.642 1,000,000 0.566 

10 海南科晨电子有限公司 1,000,000 0.642 1,000,000 0.566 

11 江门汇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 0.642 1,000,000 0.566 

12 上海佳淳商贸有限公司 915,000 0.588 915,000 0.518 

13 海南祺丰贸易有限公司 900,000 0.578 900,000 0.509 

14 上海斯坦利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770,000 0.495 770,000 0.436 

15 海南真铭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750,000 0.482 750,000 0.424 

16 上海威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00,000 0.450 700,000 0.396 

17 上海摹赓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700,000 0.450 700,000 0.396 

18 海南百勤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600,000 0.385 600,000 0.339 

19 常州阳光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600,000 0.385 600,000 0.339 

20 上海思可达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558,000 0.359 558,000 0.316 

21 海南嘉祺贸易有限公司 500,000 0.321 500,000 0.283 

22 上海奥敦贸易有限公司 500,000 0.321 500,000 0.283 

23 上海伯仲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00,000 0.321 500,000 0.283 

24 海南品润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400,000 0.257 400,000 0.226 

25 上海精工商行 260,000 0.167 260,000 0.147 

26 上海美建物资供销经营部 120,000 0.077 120,000 0.068 

27 上海郎的实业有限公司 115,928 0.075 115,928 0.066 

28 其他非流通股股东 3,480,180 2.236 3,480,180 1.968 

 合计 98,509,504 63.282 98,509,504 55.713 

 

4、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可上市流通时间 承诺的限售条件

恒大实业 41,864,466 23.677 R+36个月 注 

25,449,550 14.393 R+12个月 银都酒店 

16,608,683 9.393 R+24个月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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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67,815 4.393 R+36个月  

其他非流通股股东 31,195,488 17.643 R+12个月 无 

R为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注：恒大集团特别承诺：（1）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2）在上述（1）项所

述的三十六个月锁定期之后的十二个月之内，所持股份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减持的价格

不低于 5.51元（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公告日至股票减持日期间，若公司发生分红、

派息、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增发等情况，将对此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5、股份结构变动表 

改革前 改革后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股

份合计 
98,509,504 63.28 

一、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合计 
98,509,936 55.71 

国家股 -- -- 国家持股 -- -- 

国有法人股 -- -- 国有法人持股 -- -- 

社会法人股 18,967,358 12.18 

募集法人股 79,542,146 51.10 
社会法人持股 98,509,936 55.71 

境外法人持股 -- -- 境外法人持股 -- -- 

二、流通股份合计 57,159,009 36.72 
二、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合计 
78,307,410 44.29 

A股 57,159,009 36.72 A股 78,307,410 44.29 

B股 -- -- B股 -- -- 

H股及其它 -- -- H股及其它 -- -- 

三、股份总数 155,668,513 100 三、股份总数 176,817,346 100.00 

备注: 

注：改革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中包括高管持股 432股。 

（二）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1、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基本原理 

在股权分置的情况下，公司股权总价值等于流通股价值与非流通股价值的总

和。在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前后，公司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非流通股获得上市流

通权，流通股股东因而产生损失；对于流通股股东损失的价值，由非流通股股东

以对价的方式弥补。 

2、本股改方案对价标准的制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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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质是非流通股股东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获得上

市流通权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 

假设： 

R 为非流通股股东为使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每股流通股支付的股份

数量； 

P为股权分置改革前流通股持股成本； 

Q为实施后流通股持股成本； 

E为改革后流通股持股成本与每股净资产估值的比率。 

公式： 

E=改革后流通股持股成本/公司每股净资产的估值 

Q=P/（1+R） 

为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不受损害，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价值在股权分置改革

前后不应发生变化。即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流通股股东的持有股份价值不应低于

其平均持股成本。为了更好的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根据谨慎原则我们选取股

完成股改的 G股房地产公司的平均市净率为 2.21倍进行测算。 

截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公司股票前 6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的均价为 5.25

元/股，以其作为 P的估计值。截至 2006年 3月 31日，绿景地产每股净资产为

1.71元/股，考虑到非流通股估值在每股净资产的基础上有适当的溢价，以每股

净资产溢价 20%，即 2.05元作为非流通股的估值 

则：5.25元/（1+R）/2.05＝2.21 

得出 R=0.16，即至少向流通股股东每 10股流通股送 1.6股，折合向流通股

股东单向转增 2.8股。 

3、流通股股东权益的保护 

考虑到股改方案实施后公司股价波动的不确定性，为切实保护流通股股东权

益，实际对价在理论对价水平的基础上有所提高，用资本公积金向方案实施股权

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10股流通股转增 3.7股。 

4、分析 

（1）为了更好的体现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的原则，本方案中非流通股的对

价数量在计算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让步，绿景地产向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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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转增 3.7股股份作为对价。 

（2）对价实施前后，绿景地产的总资产、净资产、负债总数均未发生变化，

总股本由股改前的 155,668,513股增加为 176,817,346股，获付对价后，流通股

股东拥有的公司权益将增加 7.57%，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二、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以及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

的保证安排 

1、法定承诺 

公司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均承诺履行法定承诺。 

2、特别承诺 

公司第一大股东广州恒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特别承诺： 

（1）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 

（2）在上述（1）项所述的三十六个月锁定期之后的十二个月之内，所持股

份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减持的价格不低于5.51元（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说明

书公告日至股票减持日期间，若公司发生分红、派息、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

增发等情况，将对此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3、非流通股股东为实现承诺提供的保证 

提出股改动议的非流通股东承诺：本承诺人保证在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不进行对实施该方案构成实质性障碍的行为。在股权分置

改革事项公告后及时委托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所持有非流通股股份的临时保管，在方案通过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

议表决后及时实施对价方案。在本承诺规定的限售期内，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公司深圳分公司对本公司所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进行锁定。 

4、违约责任 

为保障对价方案得到实施，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又做出如下保证（违约责任）：

本承诺人保证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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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违反承诺的卖出交易，本承诺人将违约卖出资金划入上市公司账户归上市公

司所有。 

5、声明 

提出股改动议的非流通股东声明：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在未完全履行承诺之前，不转让本承诺人所持有的原绿景地产股份有限

公司非流通股股份，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 

三、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数量、比例和有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 

截至本说明书公告之日，绿景地产已有26个非流通股股东签署《关于同意绿

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之协议书》，同意绿景地产进行股权分置

改革。 

1、截止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公告日，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

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非流通股东 持股数量(股) 占非流通股的比例(%) 

恒大集团 41,864,466 42.498 

新理益集团 5,602,667 5.687 

上海致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103,713 3.151 

上海方圆娱乐总汇有限公司 3,000,000 3.045 

上海人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800,000 1.827 

上海景贤投资有限公司 1,320,000 1.340 

海南鹏新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0 1.015 

海南亿祺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0 1.015 

海南科晨电子有限公司 1,000,000 1.015 

江门汇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 1.015 

上海佳淳商贸有限公司 915,000 0.929 

海南祺丰贸易有限公司 900,000 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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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斯坦利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770,000 0.782 

海南真铭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750,000 0.761 

上海威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00,000 0.711 

上海摹赓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700,000 0.711 

海南百勤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600,000 0.609 

常州阳光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600,000 0.609 

上海思可达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558,000 0.566 

海南嘉祺贸易有限公司 500,000 0.508 

上海奥敦贸易有限公司 500,000 0.508 

上海伯仲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00,000 0.508 

海南品润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400,000 0.406 

上海精工商行 260,000 0.264 

上海美建物资供销经营部 120,000 0.122 

上海郎的实业有限公司 115,928 0.118 

合计 69,579,774 70.633 

2、截止本说明书签署之日，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

份均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对绿景地产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不

构成影响。 

四、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1、无法得到相关股东会议批准的风险及处理方案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事项尚须相关股东会议通过后方能实施，该方案及

事项必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流

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因此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通过

的可能。 

为此，公司董事会将协助非流通股股东通过投资者走访、征集意见函发放等

多种方式与流通股股东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广泛征求其意见，使改革方案的形

成具有广泛的股东基础，从而争取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事项获得相关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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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通过。 

2、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波动的风险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为公司重大资本结构变动事项，是影响二级市场股价

的重要因素之一。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的决定因素复杂，除主要受到公司经营状况、

资本结构等基本面影响外，还受到国家经济、政治、投资政策、利率政策、投资

者心理、供求关系等多方因素的影响。以上因素均会引起股票价格的波动，使股

票二级市场投资者面临投资风险。而“股权分置改革”是解决我国股权分置问题

的创新方式，在尚处于初级阶段和发展当中的我国证券市场，该等事项蕴含一定

的市场不确定风险，存在股票价格较大幅度波动的风险。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非流通股股东分别做出了禁售和限售条件等保持

股价稳定的承诺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二级市场股价稳定。 

五、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意见 

1、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名称：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黎成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三路平安大厦 

保荐代表人：陈强 

项目主办人：许春海 吴雪松  

联系电话：0755-82262888 

传真：0755-82434614 

2、保荐意见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保荐机构平安证券认为：绿景地产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的实施符合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证监发[2005]86 号）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绿景地产非流通股股东为使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流通

股股东支付的对价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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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事务所及意见 

1、公司律师 

单位名称：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涂显亚  

办公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珠江广场帝豪大厦 1601室  

经办律师：储一丰  张蔚思 

电话：0898-68581979 

传真：0898-68592287 

 

2、律师事务所意见 

绿景地产及提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具备参与和实施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的主体资格。改革方案及相关法律文件符合《指导意见》、《管理办

法》、《操作指引》的规定。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日，绿景地产及有关各方已就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依法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可以依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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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之签字盖

章页） 

 

 

 

 

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六年七月十三日 

 

 

 

 

 

 

 

 

 
 


